05 但以理書：飲食的考驗1:8~21
一、但以理書 1:8-21 敘事結構與核心人物地位
但以理書 1:1-21 是一個高度連貫的單一敘事，極有可能是專門為作為整本《但以理書》故事部分的引言而創作的。在結構上，它清晰地劃分為兩個主要部分：第 8-16 節構成了一個獨立、完整的傳奇故事，描述了但以理如何主動拒絕王的食物，透過與宮廷官員的協商和十天試驗，最終以他們的健康和成功證明了特殊飲食的優越性，從而解決了信仰與宮廷服務之間的初期衝突。
隨後的第 17-21 節則提供了三重結論。首先，第 17 節強調了這群青年獲得智慧的神聖來源，即藉由上帝的恩惠；其次，第 18-20 節描述了訓練期結束時國王的考察和認可，這被視為對訓練開始的必要且恰當的結局（儘管它與第 17 節強調神蹟有所區別）；最後，第 21 節則通過明確但以理的職業生涯持續到古列王的統治，為後續的故事設定了時間範圍，標誌著整個引言單元的結束。
然而，在敘事中，但以理與他的三位同伴的地位存在細微的不對稱性。雖然四人被共同介紹並在知識上受到國王的共同讚揚，但在核心行動上，只有但以理在飲食問題上採取了主動權，而且只有他的服事被提到延續到波斯時期。這種差異暗示，儘管這四位青年可能在故事的編輯者手中被整合在一起，但但以理在早期傳統中顯然擁有更高的突出地位和領袖角色。對三位同伴事蹟的記載可能只集中在尼布甲尼撒王的統治時期，這解釋了為何只有但以理被單獨提及其服事的長久性。

二、但以理書1:8~16經文解析
（一）1:8 這一節經文在講「但以理拒食王膳：超越儀式潔淨的忠誠宣告」。
但以理及其同伴雖然接受了巴比倫的再教育和新的名字，但他們對——食用王膳和王所賜的酒——提出了堅決的抗議。並且，但以理的決定突顯了他在被擄者中的獨特性。因為經文有提到但以理及他的三位同伴並非是唯一接受訓練的被擄者（參見第 6 節「他們中間有……」），這暗示但以理的堅定立場很可能是在其他以色列人並未堅守的情況下做出的。但是，他們拒絕的確切原因並非立即顯而易見，且涉及多層次的考量。
儀式性「玷污」並非唯一或充分的理由：傳統觀點認為，拒食是為了避免食用祭過偶像的食物，但這難以成立，因為巴比倫幾乎所有食物都可能與其神祇有關，無法徹底避免。另一種解釋是為了遵守《利未記》的飲食律例，避免食用巴比倫人視為珍貴但猶太律法禁止的食物（如豬肉、未放血的肉類）。然而，這個理由也難以圓滿解釋對「酒」的拒絕，因為律法並未普遍禁止飲酒，且沒有證據表明但以理是拿細耳人或利甲族人。因此，簡單地歸因於《利未記》的飲食律例，並不能完全解釋但以理堅定的決心。
核心動機：拒絕政治與宗教的忠誠契約：實際上，理解但以理決心的關鍵線索應該是在於分享膳食的東方文化意義。在古代近東，與人分享膳食具有如同立約般的重要性，是表示相交和忠順的象徵。但以理書 11:26 提及「那些食王昂貴膳食的，必敗壞他」，暗示了這種聯繫。接受王膳即是接受一種必須忠於國王的義務。因此，但以理所懼怕的「玷污」，並非單純的儀式性或道德上的玷污，而是政治上的忠誠義務。他拒絕接受這種象徵著對王絕對支持的禮物與賜予，因為他希望保留自由，將最重要的義務和忠誠歸於他所服事的上帝，而不受制於國王未來的政策。
簡而言之，但以理的拒食行為，是一項高於飲食律例層次的神學和政治宣告，即宣告對上帝的絕對忠誠和獨立性。
（二）1:9～10這兩節經文在描述但以理與太監長針對是否吃王的膳這件事之間的交涉，亦即這裡涉及的是「信仰干預與現實風險」的爭議。
1. 太監長遲疑的原因與潛在風險
太監長亞施毗拿對但以理的處境雖然表現出同情，但對於應允但以理的請求卻極不情願。這種遲疑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深知，如果但以理拒食王膳的真正動機是為了避免對國王效忠（如前文所述），那麼尼布甲尼撒王很可能會將這一個舉動解讀為「叛亂」，並且把太監長亞施毗拿看作是共謀者，讓他面臨生命危險。而太監長完全接受「豐富的膳食保證最佳健康」的巴比倫觀念，因此不願冒險更改王的命令。
2. 上帝的介入與但以理蒙恩
但是，儘管太監長面臨巨大的現實風險，經文卻特別指出「神使但以理蒙恩惠，受憐憫」。這突顯了事件背後有上帝主動的干預，使但以理獲得了本不應得的善待。這種上帝為祂忠心僕人介入的模式，跟聖經中其他記載（如列王紀上 8:50；詩篇 106:46）以及但以理書本身後續的發展（參見第 2 節和第 17 節）是完全一致的。這表明但以理能夠化解危機，並非僅靠其個人智慧，而是因為上帝的恩典與護佑。
（三）1:11~14 這幾節經文是在描述但以理的計謀與委辦之間的合作。
1. 委辦的身份與合作動機
在太監長不願直接違反王命的情況下，跟但以理合作的是一位層級較低的官員，也就是這裏所稱的「委辦」（希伯來文：melṣar，這個詞可能源自阿卡德文 maṣṣaru，在聖經中只出現在這裡）。在太監長「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默許下，委辦跟但以理進行了合作。
2. 合作帶來的益處與保密性
委辦同意跟但以理合作，顯然是可以從中獲利，他可能將原本分配給這些青年的王所賜美饌替換成自己的膳食，並從中得益。這種互惠的安排確保了這項秘密不會外洩，為但以理及他的同伴們爭取到了進行「十天試驗」的機會，同時也保護了委辦和太監長的地位與安全。
（四）1:15~16 這兩節經文是在描述經過十天試驗後的成果，表明了神因著但以理跟他的同伴們的信心而賜下祝福給他們的證明。
1. 試驗結果對原則的證實
十天試驗的結果完全證實了但以理的信念：單純的素食和白水飲食並沒有影響他們健康的狀態，甚至可能比食用王膳的同伴更佳。這一結果證明了忠於信仰原則而採取的自律行動，即使看似微小，也能得到上帝的認可和祝福。
2. 行動的深層意義
但以理及其同伴的行為（自律的飲食）成為了他們信心的明證。他們選擇信靠上帝的供應和保守，而不是依賴巴比倫國王的食物。這次成功不僅是健康上的勝利，更重要的是，它鍛鍊了他們的品格，為他們未來在巴比倫宮廷中將要面對的更艱難、更大的信仰景況和挑戰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三、但以理書1:8~16釋義：忠誠、抗拒與神的護佑
1. 拒食的動機與核心品格
但以理及其三位同伴在巴比倫異教環境中展現了堅定的品格和對上帝的敬畏。他們面臨的核心挑戰是如何在被擄之地忠於自身所侍奉之神的律法。但以理立定心志不用王膳和王所賜的酒，這一舉動源於其對信仰與道德獨立性的宣告。他拒食的原因可能是多重的：王膳可能包含律法所規定的不潔淨食物，更可能是與獻給異教偶像的祭物有關，即古代近東君王常享用的「眾神的食物」。但以理不願因接受這類食物而受制於王室恩惠，避免與異教宮廷產生宗教上的依順或聯合。這是一種個人且必要的抉擇，用以保持自身的潔淨和信仰上的獨立。
2. 行動的智慧與協商過程
但以理在拒食後，展現了極大的機敏與智慧，並非魯莽行事。他深刻理解太監長亞施毗拿的兩難困境（懼怕王問責，擔心少年們面容饑瘦），因此他沒有為難對方，而是透過與直接管理他們的委辦協商，提出了一個十天的試驗期。這一舉措體現了他的禮貌與睿智：既保護了官員，又為上帝的作為爭取了時間和空間。但以理將他們的飲食與神的信實聯繫起來，旨在證明他的神足以看顧和拯救他的僕人，使他們不必向巴比倫的政治和宗教體制妥協。
3. 禁食的意義與神學宣告
但以理及其同伴在試驗期間只吃素菜喝白水，他們甚至超越了律法的要求（律法並未禁止吃肉）。這種禁食行為是一種全然歸主與完全信靠上帝的象徵性宣告，讓人想起拿細耳人的誓願。透過拒絕王膳，他們實際上挫敗了尼布甲尼撒王意圖通過「過渡禮」將他們融入巴比倫世界的計劃。他們的福祉和供應在於他們的神，而非巴比倫的體制。這堅定地表明了無論在何種文化調和計劃下，他們都不會接受巴比倫異教的世界觀。這種品格與智慧，加上上帝施予的恩惠（使他們在太監長眼前蒙恩），是他們成功的重要因素，預示了上帝將如何對待一切信靠祂的百姓。
4. 處境的變化與忠誠的持續
經文暗示，這種嚴峻的飲食和宗教環境後來隨著時間發生了變化。到了波斯王古列統治時期（流亡時代結束），這種險惡的宗教環境顯然已被挪去。但以理在後來（如 10:3）結束了對飲食的極端限制，可以像尼希米那樣享用王的酒膳，這表明他的忠誠並非僵化的規則，而是對處境的明智回應。然而，無論在何種處境下，但以理的行為都證明了猶大王室的子孫忠於他們名字的意義（如「神已審判」、「雅威是幫助他們的」），並願意為他們採納的猶太生活方式甘冒死亡之險。

四、但以理書1:17~21經文解析
（一）1:17 這一節經文在表達但以理跟他的同伴們的整個經歷進程，背後都有上帝看不見的手主導（參見第 2、9 節）。他們的成功並不是僅僅來自傑出的智力或勤奮的工作，而是神的賜予。上帝不僅賦予祂忠心的僕人身體的健康，更賜給他們智力上的恩賜和分辨的能力。這種能力使他們能夠在巴比倫這個充滿解夢和異象的競爭環境中，區分出真理及知識的真偽，確保他們在學習巴比倫文化時，不會因爲接觸異教知識而改信異教。他們的智慧來自一切知識的源頭——上帝（參見西 1:9, 2:9-10）。
此外，但以理等人的成功，那種危險程度和重要性超越了他們個人的聲譽或信仰本身。作為獨一真神的代表，他們被要求在巴比倫這充滿異教競爭的環境中證明一個核心真理：敬畏耶和華才是智慧的開端。上帝賜給但以理的特別恩賜（解夢和異象），目的就是在讓他不僅成為尼布甲尼撒信任的謀士，更成為神啟示的管道，這一點在第二章裡面將得到明確的證明。
（二）1:18~21這幾節經文在說明「但以理跟他的同伴們訓練的終結和但以理的長遠服事」。重點如下：
1. 訓練期的最高成就與專業超越
但以理書 1:18-20 標誌著三年訓練期的圓滿結束。但以理及其三位同伴被太監長帶到尼布甲尼撒王面前接受考驗，結果證明他們完全具備為國王服務的資格。他們的智慧表現得極為出色，超越了國王手下所有的解夢家和法術專家。這些競爭對手被認為包含了代表埃及和巴比倫兩地魔法/占卜傳統的專業人士。儘管解夢尤其被視為埃及占卜術的專長，但經文強調的重點是：但以理的智慧凌駕於國王能找到的所有解夢家之上。最終，國王對他們的表現非常滿意，確認了他們的地位，並將他們任命為高級官員。
2. 但以理職業生涯的時間界限與壽命推算
第 21 節為這些故事設定了時間界限，提到但以理的服事持續到古列元年。雖然但以理書 10:1 記錄的異象發生在古列第三年，這似乎與此處的時間終結點有所衝突，但這可能表示第 21 節並不意味著但以理的逝世。根據現代推算，古列元年是公元前 538 年，若但以理被擄時約十四歲，他在古列元年時將已年過八旬，這證實了他是一位高齡且長期服務的官員。這一終結日期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它將但以理的職業生涯延伸到了波斯帝國時代。
3. 流亡的持續與但以理的最終去向
故事的時間範圍暗示了一個重要的神學立場：第 1-6 章的宮廷故事並未慶祝猶太人流亡的結束或回歸故土（儘管 9:25 有順帶提及回歸）。事實上，但以理書第 9 章將耶利米關於復興的預言應驗推遲到了更遠的未來。至於但以理在古列元年之後的最終去向，書卷本身並未明言。後世存在不同的傳統：一種說法是但以理在書珊結束了其在宮廷的生涯並葬在那裡；而另一種古老的拉比傳統則認為他返回了猶大並擔任了省長。此外，古列在希伯來-亞蘭文的書卷中只是被順帶提及，他被稱為「王」而非古列，這暗示古列的明確身份認定可能是在後來的傳播中加入的。

五、但以理書1:17~21釋義：但以理跟他的同伴們：信仰、智慧與神的主權
1. 信仰與學問的完美結合
但以理跟他的同伴體現了信仰與高深學問的統一。儘管他們被迫學習巴比倫最艱難的異教文化課程（語言、文學和當代科學），但他們始終堅守敬虔，並在各方面亨通順利。他們的成功並非僅靠修完課程，而是源自於上帝親自賜予的能力和恩賜，正如約瑟或建造會幕的比撒列一樣。他們在深入學習異教知識的同時，也繼續鑽研自己民族的學問、語言、文學跟傳統，並且始終單單敬拜他們的主——耶和華神。他們的飲食潔淨不僅幫助他們在學問和靈命上長進，也使但以理得以享大壽數和身體康健，證明了信靠神超越對食物的依賴。
2. 超越異教哲士的卓越與來源
在訓練期結束的口試中，但以理跟他的同伴的表現遠勝於所有其他少年人，成績超出巴比倫術士和用法術的「十倍」。他們在知識、語言和當代科學方面的專長贏得了尊重，但他們拒絕接受外邦文化的核心觀念，精通這些知識只是為了使他們服從於自己的神和信仰。他們沒有接受巴倫的多神論，也沒有屈服於那些狂妄地以為能掌控歷史的帝國君王。他們的超凡本領和預言智慧，源自於真神的引導，唯有這位真神才能真正預言和掌控將來萬事。因此，但以理的成功，使外邦君王和巴比倫人民親眼見證了以色列上帝的偉大。
3. 被置於高位彰顯神的主權
但以理和他的同伴出色地通過考驗後，被國王放置在侍立在王面前的特殊權力地位。這是神的主權所命定的，也是因他願意學習並追求卓越的結果。上帝讓他站在國家的最高位置，目的是要透過他向世上列國的君王宣揚神的國度，並藉此將神自己啟示給人們，使以色列和列國都得著祝福。但以理的一生（至少活到公元前 537 年，跨越了幾位著名君王的統治）完美實踐了「將凱撒的物歸給凱撒，將神的物歸給神」的原則，既服事了外邦君王，又沒有出賣信仰、背叛自己的神。

